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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保险公司
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的会计监管

政策方面的空白。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与

管理中几类典型问题

（一）由于保险样本少、经验数据缺

乏，造成部分险种准备金评估偏离度较

大。以某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为例，由于

其介入农险业务的时间较晚，缺乏足够

的数据样本，因此，公司过去两年提取

的未决赔款准备金远远超过实际未决赔

款金额，准备金估计偏离度超过 400%。

虽然，该公司在天灾因素具有极大不确

定性与全国性经验数据缺乏的情况下，

采取了谨慎性原则，但是，也可以反映，

缺乏公开渠道发布的行业基础数据作为

精算工作参考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

（二）由于财会部门的参与和监管力

度有限，未决赔款准备金相关数据的异

动难以被发现，存在人为调整公司会计

信息的可能。我们选取了人保、平安、太

保三家财险业内最大的公司（合计市场

份额超过 70%）和近年来市场份额增长

较快的人寿财险以及随机抽取了几家中

小规模全国性财险公司，对其 2010 年、

2012 年未决赔款准备金每年提取金额

占公司当年利润总额及实际赔付支出情

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一是未

决赔款准备金提取金额占当年赔付支出

比例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规模相对较小公司准备金提取金额较行

业平均水平明显偏低。二是不同年份比

较，体现出行业业绩越好（2010 年）、未

决赔款准备金提取金额在当年利润中影

响越大的特点，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

这种情况更是突出（见表 1）。作为一项

与保险公司未结案的赔案相关支出，未

决赔款准备金应随着保险公司赔付规模

的扩大，根据赔案结构的不同，随着赔付

支出增加，其占比变化应有一定规律可

循，其变化幅度在公司经营结构、策略

未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应保持一个相

对稳定的比例或波动范围。然而，我们

通过2010年与2012年行业数据对比分析

发现，无论是占据保险市场份额近 70%

的前三名公司，还是随机抽取的中小规

模保险公司，其未决赔款准备金占赔付

支出比例变化程度呈大幅下降之势，特

别是一些中小规模公司，变动更为剧烈，

而这种趋势与10年—12年保险行业利润

增幅放缓的大形势背景是吻合的。未决

赔款准备金提取在企业利润总额与赔付

支出中占比的这种“巧合性”的变化，不

得不让我们产生未决赔款准备金是否已

经成为保险公司进行利润平滑工具的怀

疑。2012 年，保监会在精算业务内控与

工作规范中，要求财会部门作为精算工

作职能部门，参与准备金相关评估、内控

工作。但从我们检查实际情况看，除了

精算部门少数中高层人员外，保险公司

财务部门人员对于数据真实性、准确性，

参与程度较为有限，公司财务部门在内

部控制中并非处于核心地位，无法发挥

对准备金提取这一重要会计信息的监督

职能，也难以发挥对准备金的精算异动

□王晗

未决赔款准备金作为保险公司为

预期赔款支出提取的费用，与公司利润

变化情况具有很高的关联性。然而，基

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估计与计量的复杂

性，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发现其有成为

保险公司利润调节工具的可能。由于保

险行业在市场经济中风险平抑与缓冲的

特殊作用，为了行业稳定健康发展，财

政部门作为会计主管部门，应在保险行

业会计监管边界上有所扩展，强化对专

业会计估计、计量的监管，从而避免上

述问题的发生。

一、未决赔款准备金管理现状

未决赔款准备金作为保险公司为

尚未结案或报案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

金，属于保险公司的一种责任准备金。

2004 年至 2012 年，保监会根据其职责，

陆续出台了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内控规范等一系

列制度，对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

提取、管理进行了规范，对相关精算办

法、实施要求、内控标准做出了明确规

定。对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会计估计与

计量，财政部在会计准则第 25 号及保

险合同处理规定及相关会计解释中，明

确了准备金基本概念、计量基本原则以

及国际、国内财务报告会计政策一致性

要求，但未对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合理计

量、提取做详细的规定和要求，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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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或者误用的监督作用。

（三）未决赔款准备金精算的专业

性限制了财政部门监管作用。财政部门

出于政策的空白与专业监管力量的缺

乏，无法对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准确性、

合理性做出有效监管。而保监会的监管

侧重于风险管控，只关注准备金的充足

性。因此，对于准备金的财务会计监管，

实际处于弱化状态。

三、上述问题的潜在风险

（一）财政金融监管的缺位，可能造

成准备金无法完全反映企业面临风险，

在特殊时期，还可能由企业个别风险，转

化为行业系统性风险，进而引发财政风

险。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在保险行业

领域表现，简而言之，就是保险公司对

于公司潜藏的财务风险无法做出合理估

计，特别是在各州行业监管部门更注重

偿付能力监管的情况下，单一公司的微

观财务风险，演化成为行业系统性风险。

我国保险行业监管部门对于未决赔款准

备金的监管也是倾向于谨慎性原则的。

然而，在保险行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

背景下，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未决赔款

准备金客观上又容易成为其利润调节工

具，加之其专业性使其相关造假行为甄

别难度更大。因此，如果一部分市场主体

出于业绩修饰需要，对未决赔款准备金

进行调节，就有可能造成一定时间与范

围内的保险偿付危机，甚至造成行业性

系统性风险，如危机处理失当，还有向

财政风险转化的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

（二）作为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重要

内容，人为调节未决准备金的违法成本

低廉，有可能造成少部分人铤而走险，将

其作为操纵公司利润的工具。根据现行

法律法规，仅《保险法》第140条、165条

有相关处罚规定，对于不按规定提取未

决赔款准备金的，保监会可以给予5万

元—30万元不等的罚款，并可处以限制

业务范围直至吊销业务资格。然而，从公

开的信息看，业内目前唯一一家因未决

赔款准备金提取不足，虚增利润2亿余元

的永安保险公司，保监会的处罚仅为30

万元，未追加其他处罚，相关人员责任追

究也未体现。相对于当前上市公司会计

造假以及其他财务会计违规行为的处罚

力度，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违法成本明显

偏低，不利于引导市场主体合规经营。

四、政策建议

（一）发挥财政部门监督职能，加强

对未决赔款准备金工作的监管。通过加

强与保监会、保险行业协会沟通协调，

推进协同监管，强化对保险公司准备金

精算、计量方面的会计监督。此外，鉴

于《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中只

强调公司可供选择的计提方法，未规范

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操作流程，

建议通过会计准则解释等方式，对相关

内容进行明确。

（二）加强对行业数据搜集与调查研

究，探索在财政部门内部建立保险行业

内部协调监管机制。保险公司缺乏对一

些未决赔款准备金精算的关键数据，导

致其对赔款未来发展因素的计量不够精

确。在美国，保险公司的未决赔款准备金

精算过程中也存在同样问题，对此，美

国财政部针对每一类业务都给出了一套

赔款流量模式，所有公司都必须按照给

定的模式估计赔款流量，特殊情况下得

到批准后才可以使用自己公司的经验数

据。美国财政部在设计相关赔款流量模

式时，参照行业平均水平与行业经营会

面临的一般情况，还设立应用的基本原

则。如果保险公司需使用自身经验得到

的流量估计，公司必须积累了足够的经

验数据，并且赔款流量模式符合美国财

政部设立的基本原则。因此，财政部门

应承担搜集各保险公司未决赔款准备金

精算方法等相关数据的职责。另外，在

与行业监管部门合作方面，也可以参考

美国模式。美国2010年的金融监管改革

方案中，正式提出从抵御系统性风险出

发，在财政部内设置了保险专门管理组

织——联邦保险局（FIO）。该机构并非

替代各州对保险公司的监管，而是收集

保险业相关信息与开展保险监管调查。

我国财政部门也可设置类似机构，通过

与保险行业协会的协调监管，搜集分析

保险行业信息，对未决赔款准备金涉及

的各项估计、假设进行分析，并定期发布

与未决赔款准备金精算估计相关的行业

数据，作为准备金提取工作的重要参考。

（三）引入第三方开展准备金评估

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未决赔款准备金监

管。考虑在年度审计中引入第三方机构

专门开展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工作，通

过独立第三方对保险公司未决赔款准备

金精算进行评估，加强对未决赔款准备

金提取合理性、准确性的客观评判。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浙江省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责任编辑  张蕊

人保 太保 平安 人寿财险 大地 平安 永城

2010 2012 2010 2012 2010 2012 2010 2012 2010 2012 2010 2012 2010 2012

占利润总额比 226.1 58.2 92.4 28.3 118.0 82.1 170.2 338.0 297.4 47.2 4161.9 13.4 701.5 1.2

占赔付支出比 22.1 8.5 25.6 3.1 30.2 12.8 24.1 15.2 28.3 5.0 18.0 1.6 44.7 0.1

表 1：部分保险公司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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